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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20 万元购买理财项目，没想到投
资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
调查，不甘心投资款“打水漂”，投资人王某
便虚构民间借贷事实，一纸诉状将为其办理
业务的苏某告上法庭，企图弥补投资失败的
损失。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手持胜诉判决
的王某不仅没有如愿，还因犯虚假诉讼罪给
自己留下了人生污点。

20万元银行转账是借款还是投资款
王某与苏某是邻居关系，均居住在鄂尔

多斯市。王某离异后感情生活不顺，经常与
苏某聊天，双方逐渐成为好友。2020年5月，
在苏某的极力推荐下，王某在苏某供职的投
资理财公司投资了一款理财项目，先后三次
共投资20万元，并与该投资理财公司签订了
投资合同。三笔投资款均由苏某先行将钱
转入该投资理财公司账户，后王某向苏某以
银行转账方式进行偿还。

2021 年初，该公司因资金链断裂，王某
一直未拿到投资回报。为及时挽回损失，王
某便想以借贷为由向苏某索要投资款。
2021年7月，王某持其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某小区的居住证明将苏某起诉至法院，并提
供了其向苏某转账20万元的银行流水，请求
判令苏某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 20 多万元。
法院尝试多种送达方式未果，公告送达法律

文书后缺席审理了该案。2022年6月21日，
法院作出民事判决，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
求。

判决生效后，王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苏某账户的20多万元被冻结。2023年6
月初，回民区人民检察院收到苏某的监督申
请，称王某虚构民间借贷事实将其起诉，20
万元的转账实则是王某的投资款。

到底是借贷款还是投资款？检察机关
随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承办检察官将双
方当事人之间真实的资金往来作为审查重
点，发现二人的民间借贷事实不清。王某起
诉时仅提供了其向苏某转款的银行流水，未
提供欠条、借条等能够证明双方有借款合意
的证据。而苏某向检察机关提供了其与王
某之间代付投资理财的资金往来证据以及
投资合同，王某分三次向苏某转账 20 万元，
两人此外无其他资金往来记录，这20万元是
否为民间借贷事实不清。

原告为何违背常理要求异地起诉
而另一个疑点也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王某与苏某均为鄂尔多斯市人，双方常住地
和纠纷发生地均在鄂尔多斯市，但王某起诉
时所持的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某小区的居
住证明，有违便利诉讼的常理。

“既然二人为邻居，诉讼时王某提供的

被告苏某的地址为何与实际居住地址不
符？”经进一步审查，检察人员查明，原来王
某仅提供了苏某的户籍地址，并未向法院提
供苏某的实际居住地址。同时，她委托朋友
在呼和浩特市某物业公司开具了在该辖区
居住的虚假证明，通过异地起诉，捏造借款
事实，向苏某索要投资款项。其行为不仅妨
害了司法秩序，也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涉嫌虚假诉讼罪。

2023年6月26日，该院向法院提出再审
检察建议，同时将王某涉嫌虚假诉讼的犯罪
线索移送至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
局。公安机关收到线索后立即开展立案侦
查工作，该院也提前介入案件，引导办案人
员取证侦查。

2023 年 10 月 12 日，公安机关将王某涉
嫌虚假诉讼罪一案移送至检察机关进行审
查起诉。鉴于民事案件检察官在民事诉讼
监督环节已熟悉和掌握案件背景、案情、关
键证据等，该院决定由民事检察办案部门组
建办案组，办理王某涉嫌虚假诉讼罪一案。
承办人考虑王某系初犯偶犯，情节轻微，主
动认罪认罚，且其初衷也是为了挽回投资损
失等情况，最终对王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
定，并向相关单位提出对其给予行政处罚的
检察意见。

2023 年 12 月 27 日，回民区人民法院作

出再审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受害人
苏某被冻结一年多的20多万元解除冻结。

个案办理助推社会诚信建设
“王某委托他人开具虚假居住证明，暴

露出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漏洞。”该院针对
该起虚假诉讼案件的其他参与人，依法向涉
案物业公司发出了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物业公司不仅加强了内部
印章管理，还通过举办培训班的方式增强员
工的法律意识。

该案的办理不仅还原了事实真相，挽回
了被害人的损失，还有力地惩戒了破坏社会
诚信体系的虚假失信行为。该案中，检察机
关站稳人民立场，依法一体综合能动履职，
坚持刑事追责与民事纠错并重，治罪与治理
结合，办好民生“小案”，解决了群众“心头大
事”，让公平正义更加可触可感。

“希望通过这个案子能起到‘警示一方、
治理一域’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给那些因
盲目投资理财造成财产损失的投资人敲响
警钟，告诫他们一定要正确运用法律手段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案件承办检察官说道。

检察机关抽丝剥茧 虚假诉讼真相大白
本报记者●柴红 通讯员●金燕翔●贾舒钧●史文丽

打击网络谣言
构建清朗环境

本报讯（记 者 宋 宏 颖 通 讯 员 金 原
野）2024 年，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按
照公安部“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和“打击整
治网络暴力”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持续
加强对各类网站平台的综合治理，将网络
谣言、网络暴力作为重点打击整治的对
象，及时查处借热点舆情事件造谣传谣案
件，坚决打击自媒体运营人员炮制谣言吸
粉引流、非法牟利等违法行为，严厉查处
造谣诽谤、谩骂侮辱、侵犯隐私等突出网
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前，该局累
计破获涉网络谣言、网络暴力案件 12 起。

5 月 16 日，该局哈达街派出所查处一
起网络主播直播时辱骂他人案件。因李
某对丛某直播风格进行了公开评论，丛
某心生不满，在直播时对李某进行公开
辱骂。作为一名网络主播，丛某辱骂他
人 的 行 为 不 仅 与 新 形 势 下 构 建 健 康 有
序、文明和谐网络环境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实施的网络暴力行为对被害人的人格
尊严也造成严重伤害，红山区公安分局
依法对丛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5 月初，民警在工作中发现，红山区
网民赵某散布谣言，其在直播时口述说：

“ 昨 天 ，吉 林 一 屠 夫 手 持 杀 猪 刀 杀 害 12
人。”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然
而 其 所 述 内 容 并 不 属 实 。 截 至 作 品 下
架，视频点击量已经超过 1.1 万次。到案
后 ，赵 某 供 述 其 为 了 博 取 眼 球 、吸 引 粉
丝、获取流量，在未核实内容真实性的情
况下，将道听途说的消息进行加工，使用
异地新闻嫁接拼凑，凭空捏造出上述假
消息，对毫无事实根据的细节大肆进行
渲染。红山区公安分局依法对赵某做出
行政处罚。

今年 4 月，红山区公安分局依法对捏
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刘某作出行政拘留处
罚 。 单 身 的 韩 女 士 通 过 网 络 与 刘 某 结
识，并通过微信建立好友关系，双方频频
通过微信聊天。在此过程中，因一点小
事两人发生矛盾，韩女士觉得对方并不
适合自己，便将刘某拉黑，不再联系。刘
某发现自己被对方拉黑后，产生了报复
心理，其在韩女士的抖音账号评论区捏
造事实对韩女士进行恶意诽谤。韩女士
无奈之下选择报警，刘某也为自己的违
法行为付出了代价。

面对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行为，红
山区公安分局将坚持严惩立场，依法能
动履职，全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持续净
化网络空间。

通辽讯 近日，青年女子苏某来到通辽
市公安局科尔沁分局站前派出所报警称，其
男友王某趁其不备将她的手机拿走变卖了。

接警后，该所民警立即出动，及时将涉
案嫌疑人传唤到派出所。经民警询问得知，
报警人苏某是一名大学生，她通过网络与王
某相识后，两人渐渐发展成情侣关系。王某
既无固定职业也没有稳定的收入，但却十分

擅长讨女孩子的欢心。王某没有经济来源，
他为讨好苏某购买礼物所需的资金都是向
别人借来的。时间长了，债务越积越多，债
主频频登门催债，于是王某便借着与苏某共
同在站前某宾馆内休息的机会，将苏某价值
7000余元的苹果手机偷偷拿走抵押给了第
三方，来缓解自己的债务危机。

王某以为事后花言巧语编造一些理由

就可以骗过苏某，没想到苏某直接报了警。
经过进一步深挖，办案民警还发现，王某在
此案东窗事发之前已有多次违法犯罪的前
科记录。民警告知王某，未经允许私自拿走
他人物品进行处置的行为涉嫌盗窃罪，必将
受到法律制裁。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

（侯博文）

盗窃女友手机变卖 东窗事发当场被抓

本报讯（记者 肖玥）您是否急需现
金 ？ 您 是 否 有 信 用 卡 债 务 无 法 及 时 偿
还？我们帮您解难……在街头巷尾，群众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小广告，殊不知，这
些小广告中暗藏着危机。近日，包头市
公安局石拐区分局破获了一起涉案金额
高达 5000 余万元的非法经营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1 名，缴获作案 POS 机 12 部，银
行卡 70 余张。

2019 年 9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犯罪

嫌疑人杨某在包头市设立了窝点，从事
POS机非法套现业务。其利用婚庆公司资
料登记注册了个体工商户，凭借该商户从
第三方支付机构申领了 POS 机，在包头市
石拐区设立了非法套现窝点。设立窝点
后，杨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广告，向群众
大量推送信用卡非法套现及信用卡代还
款信息，不断招揽客户。有客户找到杨某
后，在无任何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杨
某使用 POS 机为其套现，再向刷卡客户收

取套现金额 0.2%的手续费牟取利益。
目前，杨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

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提示：信用卡套现是违法行为，
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身
份信息，切勿相信“养卡”或者“代为还
款”等广告宣传，更不要将个人身份信
息、银行卡账号和密码泄露给他人，以免
遭受财产损失。

非法套现5000余万元 犯罪分子终落法网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12 个防
范非法集资宣传月，为增强群众
防范非法集资的风险意识，提升
群众远离非法集资的法治意识，
近日，民生保险内蒙古分公司参
加了自治区金融办举办的“守住
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
资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分公司宣传人
员积极为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折
页，着重讲解了非法集资的惯
用手段和严重危害性，提醒群
众保护好个人隐私，不轻信他
人，谨防落入“免费礼品”“高价
回报”等非法集资圈套，引导社
会 公 众 自 觉 抵 制 非 法 集 资 行
为，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此次宣传活动，切实增强了群
众防范、辨别、抵制非法集资的
能力。

古云红 摄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